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法律协同观

张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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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生态利益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利益诉求, 具有时代同步性、
利益共生性、 层次拓展性之特征。 对生态利益的完整回应与表达, 是构建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法治体系的核心要求, 应通过不同层次法律协同的展开予以实现。 通过法

律与党内法规的协同, 以党内法规带动法律规范体系 “生态化” 转型创新, 并推进两

者的规则衔接与协调, 能够体现和规范执政党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治体系的领

导, 充分体现生态利益的时代同步性特征。 通过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的协同, 构建

以生态利益为导向的利益衡量与转化机制, 能够在推进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共存共

生中保障生态利益的实现。 通过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同, 以环境

司法专门化为主要实践路径, 提升环境法对生态利益表达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能够充

分回应基于 “更优美的环境” 而形成的生态利益层次拓展需求。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利益 　 党内法规 　 环境司法

　 　 党的二十大首次明确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 为在我国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 进一步强化和落实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作出了整体部署。 在全

面依法治国背景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推进需要法律的保障和支持, 这对我国新时代

的法学理论与实践提出了重要的研究命题, 也是我国法律理念与制度创新发展难得的历史机

遇。 法律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促进, 本质上是传统法律在生态文明这种新的文明形态中的系

统转型和创新发展。 因此, 对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律回应, 并非一个单一层次的法技

术问题, 而是一个整体上法律理念更新和法律制度变革的系统工程, 其不仅事关生态文明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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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顶层设计向法学话语的转变, 也涉及原有法律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目标与定位的调整。 本

文拟以系统思维及协同视角, 在分析归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法律制度需求的基础

上, 深入探讨法律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功能协同的必要性及路径设计, 以生态文明背景下法律

的创新发展为目标, 探索整体意义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律系统构建, 为加强和完善我

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法律保障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一、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核心法学命题

　 　 (一)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利益诉求

　 　 现代社会, 文明的进步与法治的发展总是相得益彰。 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的过程

中, 一直强调法治的作用: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明的法治,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可靠保障。”
 

〔 1 〕
 

这对我国法学理论和实践提出了重要的研究命题: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何种

法治保障,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法律层面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 需要以历史

的视角进行观察与分析。
　 　 法治是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 不同类型的文明有不同的法律制度需求。 农业文明的兴起和

发展是以种植业为主体的农业生产为支撑,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 是农业文明发展最为重

要的生产资料, 围绕土地财产权的法律制度构建成为农业文明法治占据主体性的制度因素。 工

业文明以科学技术创新为牵引构建现代工业体系, 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及其市场转化成为工业文

明发展的主线, 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交易规则完善成为工业文明法治的基本特征。 农业文明与

工业文明的法治都带有明显的产业烙印。 与之相较, 生态文明并非以产业为着眼点, 因此其法

治保障也不以产业发展的法律制度需求为基础构建。 从法学研究的视角来看, 生态文明建设的

关键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 2 〕
 

生态文明法治构建的价值、 功能与目标应立足于对人与

自然关系的分析。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历程也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 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继

发展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对立和紧张, 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决定文明发展方向的

根本性问题,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路径就是推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紧张对立向和谐共生转

变。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 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立集中体现于, 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发展过

程中逐步积累和相继爆发的环境问题, 导致自然要素生态功能破坏进而对人类健康乃至生命造

成危害, 这是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发展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乃至扭曲自然规律的必然

结果。 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 则需改变利益诉求导向, 在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恢复自然要素的生态功能并保障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 为人自身生存条件的维持与改善提供必

要的、 适宜的外部生态环境基础, 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 因此, 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利益诉求, 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完全不同, 是对恢复自

然要素的生态功能并保障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的利益诉求, 可以将其概括为生态利益诉求。 这

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为核心的利益诉求, 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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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的角度看, 法律是利益的产物。”
 

〔 3 〕
 

特定文明发展阶段的核心利益诉求, 应成

为该文明发展阶段法治构建的基本起点和发展导向。 生态文明的发展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基本目标,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以生态利益诉求的提出与实现为基础。 因此, 对生态利

益诉求的回应与表达, 应成为我国生态文明法治保障的核心价值与基本目标。
　 　 (二) 生态利益的基本特征

　 　 生态利益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利益诉求, 是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过

程中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法律利益。 相较于传统法律利益, 生态利益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时代同步性。 “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

一种新型文明形态。”
 

〔 4 〕
 

生态文明的提出, 体现了我国在新时代国家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

深刻转变, 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 生态利益作为生态文明发展的核心利益诉求, 具有鲜明的

时代同步性。 生态利益超越了以往文明形态中以经济利益为主体的传统法律利益类型的单一思

维, 强调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既尊重自然规律也充分考虑人的自身需求, 主张利益诉求的

系统性与整体性, 以自然规律为导向对人的需求进行引导整合和利益塑造, 在利益的实现过程

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特别是, 在 “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改革开

放永无止境” 的新时代中国,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紧紧围绕建设

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健全国土空间开发、 资源节约利

用、 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
 

〔 5 〕
 

因此,
生态利益的中国表达是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利益观, 这种世界观和利

益观的形成和塑造需要特定的文明形态和时代背景, 是生态文明确立发展的产物, 具有鲜明的

时代同步性特征。
　 　 利益共生性。 生态利益基于尊重与顺应自然规律而提出, 以自然要素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

与实现为目标, 而自然要素具有多维价值和功能, 生态功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功能共存于同一自

然要素的物质载体, 因此生态利益不可能割裂于经济利益而单独存在, 其必然与经济利益共存

共生。 实践中, 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存在一定的竞争甚至冲突, 但也具备协调统一的可能。 如

何实现两种利益的辩证统一, 从根本上取决于发展理念的选择。 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秉承经济

利益最大化的产业发展目标, 忽视乃至否认自然规律的存在, 必然导致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

矛盾对立。 生态文明主张推动绿色发展, 强调 “ 绿水青山” 与 “ 金山银山” 的内在一致性,
确立了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相互转化以及协同共生的认知基础与实现路径, 使利益共生性成为

生态文明背景下生态利益的显著特征之一。
　 　 层次拓展性。 生态利益的核心诉求在于通过自然要素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与实现, 维持并

不断改善人的生存条件, 但人对自身生存条件的期求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而相应提出更高层次的需求, 这也决定了生态利益必然具有层次拓展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之间的矛盾, “美好生活需要” 成为对生态利益层次拓展的导向性要求。 2018 年 6 月, 最高

·12·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法律协同观

〔 3 〕
〔 4 〕

〔 5 〕

[ 德] 菲利普·黑克: 《 利益法学》 , 傅广宇译,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第 16 页。
蒋建清: 《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研究》 , 《 中共中央党校 (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2022 年第 5 期,
第 13 页。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通过) 。



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司法服务

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 〔2018〕 7 号) , 明确指出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

境和公正环境资源司法保障的需求,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在健康、 舒适、 优美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

的权利” 。 该 “意见” 对生态环境的递进性描述, 鲜明地体现了生态利益的层次拓展性特征。

二、 生态利益法律表达的制度协同需求

　 　 生态利益的时代同步性、 利益共生性、 层次拓展性特征, 体现了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文明法治的多维需求。 为体现法律制度构建与利益需求的契合性, 生态利益表达的法律

制度构建应在以下不同层次展开。
　 　 (一) 以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协同为基础

　 　 生态利益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映射至法律层面的核心利益诉求, 具有鲜明的时代同

步性, 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的核心价值与基本目标。 生态文明作为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新

的文明形态, 并非自发形成而是政治决断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历史性

贡献。 因此, 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首先是作为政治顶层设计提出, 并通过政治部署逐步推进落

实, 这决定了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每一种法治形态

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 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 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

种政治立场。”
 

〔 6 〕
 

为保证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构建的正确政治方向,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生

态文明法治工作的全面领导。 2018 年 5 月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

讲话中明确提出了 “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的政治要求。
 

〔 7 〕
 

“在立法中将 ‘党的领

导’ 精神抽象内化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之中, 或是将 ‘ 党的领导’ 精神具体体现于生态

文明建设党内法规之中” ,
 

〔 8 〕
 

是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 这就提

出了我国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构建中法律与党内法规协同的命题。
　 　 党内法规虽然不是宪法和法律, 但对当代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及适用都具有重要影响,
并与宪法和法律一起, 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规范基础。

 

〔 9 〕
 

在从政治话语到法学话语的

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构建进程中, 党内法规成为政治与法律的连接点。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

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部分, 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共同构成了法治中国的法治实

践。”
 

〔10〕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 党对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领导作为我国法治实践的重要组

成部分, 必须依规而行。 党内法规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应把推动法

律与党内法规协同格局的形成作为构建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的基础。
　 　 (二) 以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的协同为导向

　 　 如果说生态利益的时代同步性主要体现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利益观的引领价值,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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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益共生性则凸显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利益观的实践价值。 能否体现利益共生性, 是在

实践层面决定生态利益诉求实现程度和范围的关键问题。 生态利益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核心利益诉求, 并非孤立存在, 在人与自然系统的多维利益诉求中, 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同

源并存, 二者既存在对立的一面, 也具备统一的可能。 在有效消除对立因素并不断扩大统一可

能的基础上, 推进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共生共荣, 应成为落实生态利益诉求的基本实践导

向, 也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无可替代的路径选择。 因此, 促进和保障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

的共生, 是对旨在表达生态利益的法律制度构建的基本要求。 为回应这一要求, 需要现有法律

体系的利益表达形成结构性协同。
　 　 “利益是每一种权利的基础” ,

 

〔11〕
 

不同的利益诉求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

的不同取向, 也成为不同法律领域形成和演变的基本动因。 以利益诉求作为形成动因, 可将现

有法律体系大致划分为传统法律部门和环境法两个组成部分。 传统法律部门主要为回应人与自

然系统中的经济利益诉求而形成, “对自然的经济属性的确认和保护, 是民法商法乃至所有传

统部门法的特征” 。
 

〔12〕
 

而从本质上说, “环境法主要是一套对自然的生态属性予以确认、 调整

和保护的规则” ,
 

〔13〕
 

“宪法、 法律对生态利益的确认经历了一个过程, 其标志是 20 世纪 70 年

代兴起的一个重要法律部门———环境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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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环境法与传统法律部门在各自原有利益

表达的基础上协调立场, 在法律理念及制度设计层面以对方为参照进行必要调整, 通过不断提

升环境法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协同程度, 为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共存共生提供必要的法律制度

引导, 以充分回应生态利益的利益共生性。 在强调区分和差异的法律传统基础上, 梳理并明确

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协同的制度逻辑, 应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利益法律制度表

达的基本导向。
　 　 (三) 以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同发展为重点

　 　 现代意义环境法生成的基本使命在于填补传统法律部门对于生态利益回应的结构性缺陷,
但就环境法的发展轨迹来看, 环境法律机制确立的基本定位与功能展开与生态利益的层次性特

征明显不匹配。 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较为复杂, 现代意义环境法形成初期环境问题的主要类型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态利益早期诉求的特点, 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意义环境法萌芽

于 19 世纪中后期, 以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为主体的第一代工业污染后果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步显

现。 至 20 世纪 30 年代相继发生震惊世界的 “八大公害事件” , 以环境污染为典型表现的环境

问题演变为备受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提供了现代意义环境法确立的历史契机。
因此, 环境法的形成和初期发展是以防治污染为中心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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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环境立法的着眼点在

于消除环境污染之害, 生态利益诉求的重点在于 “无害” 。 由此, 在现代意义环境法形成确立

的早期阶段, 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着眼点与生态利益诉求的重点大致匹配。
　 　 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 生态利益诉求逐步表现出明确的层次拓展趋势, “ 以污染防治为

中心的认知模式” 与生态利益表达的不匹配日益明显。 一方面, 随着时代发展和环境治理水

平的不断提升, “无害” 逐渐成为生态利益诉求中的基础性诉求; 另一方面, 马斯洛需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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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吕忠梅: 《 〈 环境保护法〉 的前世今生》 , 《 政法论丛》 2014 年第 5 期, 第 54 页。



认为, 人的需求具有显著的层次拓展特征, 生态利益诉求同样如此。 在 “ 无害” 诉求得到一

定程度的满足后, 我国现阶段的生态利益诉求呈现出 “健康、 舒适、 优美” 的层次拓展趋势。
这就要求在有效的环境污染治理的基础上, 通过法律机制的创新发展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

的整体水平。 但我国现阶段环境法依然带有明显的以污染防治为中心的制度惯性, 以单个环境

要素的治理立法为主体, 涉及生态保护的整体性、 系统性立法尚有较大的发展完善空间, 单个

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发展并不平衡。 因此, 环境法的发展应在已有单个环境要素

立法的基础上, 以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的要求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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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推进单个

环境要素立法与生态保护的系统性立法的协同发展, 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利益法

律表达制度创新的重点。

三、 法律与党内法规协同格局的形成与展开

　 　 (一) 法律与党内法规协同的导向性要求

　 　 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协同, 是对生态利益时代同步性特征的积极回应, 也是我国现阶段生态

文明法治体系构建的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新时代政治顶层设计的选择, 生态文明法治体

系构建同样需要政治引领, 并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 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的政

治要求。 因此, 体现和规范党对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构建的领导, 应成为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语境中法律与党内法规协同格局形成的导向性要求。
　 　 其一, 在法律与党内法规协同中体现党的领导。 从政治话语向法律话语的转化, 是我国生

态文明法治体系构建路径的必然选择。 从历史角度考察, 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经历了以工业化

为中心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转变。 “ 1977 年之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 法律的

作用日益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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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立法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起点。 “新时期法治建设开端最明显的标志

是 1979 年的大规模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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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的进程, 与我国

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 “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实质是工业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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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我国既有的法律体系构建必然以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为目标, 并形成强大的制度惯

性。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确立, 长期以来围绕工业化展开的法律体系构建必然面临转型发

展的历史性机遇与挑战。 原有法律体系难以完整地体现生态文明建设对法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要

求, 加之立法完善的系统性与阶段性特征, 决定了在法律层面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回应难

以一蹴而就, 而只能体现为渐进的过程。 党内法规作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规范性要求, 对政

治部署的贯彻和体现必然更为及时和直接, 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部署也更适合首先通过党内法

规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表达。 党内法规和法律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规范基础, 党内法

规对生态文明建设政治部署的规范表达, 将为生态文明背景下法律的理念更新和制度重塑提供

明确的参照和指引。 因此, 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构建过程中从政治话语向法律话语的转化,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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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为生态文明政治部署从党内法规到法律的规范体系接力, 党内法规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

的制度创新和示范作用。 将党内法规的创新示范作用作为法律与党内法规协同格局形成的基

础, 充分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构建的领导, 因为 “ 党内法规必须与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保持一致, 必须与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相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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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 在法律与党内法规协同中规范党的领导。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领导也必须依法展开。 但是, 法律是对适用对象提出的一种无差别的一般性的普遍要求, 很难

有针对性地解决党对生态文明建设领导的规范问题。 相较于其他领域的工作, 党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领导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一方面,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从根本上扭转唯 GDP 的政绩考

核观, 并大幅提高政绩考核中环境治理指标的权重, 这必然导致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的经济增长

决策模式面临转型的阵痛; 另一方面, 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过程中也容易滋生急功近利的弊端,
近年来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出现的 “一刀切”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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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运动式减碳” 的实践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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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和某些层面的领导决策矫枉过正有关。 因此, 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需要 “ 通过制

度化的方式对党的自身运行和执政行为进行规范限制, 强化制度的约束力, 才能保证党的凝聚

力和方向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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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国家法律在治党方面往往只是提供原则性规定,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领

域党的组织和党员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必须依靠更具针对性、 更为严厉的党内法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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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更具针对性、 更为严厉的” 党内法规虽然在制度形成初期有利于在某个具体领域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但也存在一定的突击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制度的实际运行过度依赖初始权威的问题。 就

此, 从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完整构建的角度看, 还需要解决以党内法规为基础的制度运行趋于稳

定成熟后, 将制度规范从党内法规向国家法律转化的问题, 通过规范转化推动两者的协同以及

制度合力的形成。 因此, 以规则的衔接和协调为基础的党内法规和法律协同格局的形成, 是全

面贯彻法治要求、 对党的领导进行规范的不可缺少的制度完善环节。
　 　 (二) 以党内法规带动法律规范体系 “生态化” 转型创新

　 　 我国原有的法律体系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工业化的氛围中发展完善, 并逐步形成相对

稳定的法律思维和制度模式。 我国法律体系从 “ 工业化” 向 “ 生态化” 的转型创新, 必须打

破法律的保守倾向以及由此形成的时滞状态。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 党内法规对于解决

上述问题的作用不可或缺。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党内法规相较法律有

着更强的政治敏感性和规则先行性, 对于政治部署的规范表达更为及时。 党内法规对于生态文

明政治部署的规范表达, 成为从政治话语向法律话语转化中的承上启下环节, 不仅在规范层面

及时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要求, 也带动了原有法律规范体系的 “ 生态化” 转型创新。
就此, 可结合相关实证分析进一步阐明。
　 　 实践中, 党内法规概念经常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 一是狭义上的, 指文本意义上的党内法

规, 即有相应权力的党组织制定的党章、 准则、 条例等七种名称的党内法规; 二是广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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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规范意义上的党内法规, 即党规是由若干 “ 部” 单行党规文本和分散在其他有关法规文件

文本中的党内法规规范共同构成的制度规范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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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意义上直接以生态文明建设为

主题的党内法规只有三部: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 试行) 》 ( 2015 年 8
月) 、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厅字 〔 2016〕 45 号) 、 《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规定》 ( 2019 年 6 月) 。 而在规范意义上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党内法规还应包括以 《 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 中发 〔 2015〕 12 号) 、 《 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总体方案》 ( 2015 年 9 月) 、 《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 中办发 〔 2015〕
57 号) 等为代表的十几部规范性文件。
　 　 从确立过程看, 生态文明建设主题党内法规以 2015 年为起点密集出台并快速发展, 这一

发展态势对于同一时期我国立法的 “ 生态化” 转型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 笔者在 “ 北大法

宝” 数据库以我国 2015 年至 2021 年的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为研究样本, 统计了此时

间段内出台和修改的法律、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 “ 生态环境” 概念的使用频次, 分别为 21
次 ( 2015 ) 、 61 次 ( 2016 ) 、 76 次 ( 2017 ) 、 371 次 ( 2018 ) 、 250 次 ( 2019 ) 、 580 次

( 2020) 及 374 次 ( 2021) , 即其在立法中的使用频次呈现出数量级上的增加并持续稳定上升

的趋势。 这种立法发展趋势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 2015 年以来, 党内法规对于立法的

“生态化” 转型创新产生了明显的带动和示范效应; 其二, “ 生态环境” 这一基本概念在我国

立法中的高频使用, 标志着我国立法的 “ 生态化” 转型创新已经形成明确的发展趋势。 概念

与其 “现实化过程” 犹如 “萌芽与树” 的关系, “萌芽虽然还不是树本身, 但在自身中已有着

树, 并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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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作为基本概念在立法中的全面引入, 实际上

包含了法律体系整体上 “生态化” 转型创新的内在规定性及实际展开方向。 本文在第四部分

还将就法律 “生态化” 的议题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三) 法律与党内法规的规则衔接与协调

　 　 党内法规除了要更加及时和直接地体现党对生态文明的领导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党的

领导进行规范, 这是其作为社会主义法治规范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主要功能。 从目前生态文明

建设主题党内法规的主要内容来看, 对党的领导的规范主要以领导责任的落实为抓手, 包括

“职责” 和 “问责” 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职责” 是 “问责” 的基础, “ 问责” 体现为对 “ 职

责” 的约束。 为不断强化 “职责” 和 “问责” 的法治化内涵, 应从以下两方面推进法律与党

内法规的规则衔接与协调。
　 　 首先, 在党内法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通过立法完善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持续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成为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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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年 6
月印发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 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作出

了系统规定。 “通过借助党中央的权威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 以高位推动方式督促党政部门

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提上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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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 “党中央权威” 为制度内核, 以 “高位推动” 为执行特征, “结果直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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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干部绩效考核和晋升, 对地方政府形成了较强的震慑效应” ,
 

〔29〕
 

虽然行之有效, 但也受

到挑战和质疑, “存在治理效果短期化、 行政成本过度化等风险” 。
 

〔30〕
 

因此, 如何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可持续性, 一直是事关该制度完善的核心问题。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可持续性, 从本质上说是该制度法治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
也是该制度从党内法规向法律进行规范接力和完善的过程。 对此, 有学者建议修改环境保护

法, 在总则和法律责任部分增加相关规定, 以明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法律依据并细化法

律责任。
 

〔31〕
 

环境保护法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立法, 在其中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相关内容, 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这是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法治程度的基础。 然而, 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作为动员机制的中央环保督察, 其与

常规机制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和不兼容性” 。
 

〔32〕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需要通过完善立法理

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 “ 动员机制” 与常规环境治理机制的关系, 缓和二者之间的张力,
并形成制度合力。 这就需要在环境保护综合性立法增加相关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 完善政府环

境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等既有法律制度, 增加已有

制度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衔接的规范设计, 为作为 “ 动员机制” 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所

形成的政治压力向常态化法律制度设计的传导和转换构建体系化的制度通道。 通过立法的体系

性完善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持续展开, 是通过法律与党内法规的规则衔接与协调对党的领

导进行规范的主要实践领域。
　 　 其次, 进一步细化政府和党委的领导职责, 从规范层面落实 “ 党政同责” 。 为全面贯彻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强化制度约束作用” 的政治要求,
 

〔33〕
 

“环境问责成为整个国家问责制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 ,
 

〔34〕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构建中

被置于突出位置。 我国环境立法经历了从以 “ 企业排污监管” 为主要抓手到 “ 落实政府环境

质量责任” 为中心的立法定位转换过程, 问责的对象也由企业拓展到了政府。 为进一步强化

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职责,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5
年 8 月发布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 试行) 》 , 规定 “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

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总责” , 明确提出了 “ 党政同责” 的要求。 “ 党政同责” 在

党内法规中的提出, 是我国生态环境问责制度的重要创新, 也对立法提出了新的制度完善需

求。 党政同责虽然同时提及 “党” “ 政” , 但实质上是一种以党委为主导的问责方式, 通过党

内的追责机制追究责任, 进一步强化问责力度。 需要明确的是, “ 党政同责” 是党委与政府以

及所辖部门共同承担责任, 而不是承担同样的责任,
 

〔35〕
 

因此, 其落实需厘清党委与政府的关

系, 对党委的责任和政府的责任进行区分, 否则, “ 从政府负责到党政同责, 只是从一种 ‘ 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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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常纪文: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历史贡献、 现实转型与改革建议》 , 《党政研究》 2019 年第 6 期, 第 10 页。
郭施宏: 《 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逻辑与延续———基于督察制度的比较研究》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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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 尧凡: 《 党政领导干部环境责任追究的机制演变与逻辑阐释———兼论政党对公共行政的调节》 , 《 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 2021 年第 2 期, 第 66 页。
参见朱军、 杜群: 《 党内法规视域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的功能协同》 , 《 理论月刊》 2021 年第 10
期, 第 91 页。



藏的模糊’ 到另一种 ‘明示的模糊’ ” 。
 

〔36〕
 

所以, “党政同责理念转变为实践的基础性工作便

是建立职责清晰、 党政分工的环保责任体系” ,
 

〔37〕
 

这是 “党政同责” 在落实层面对于规范完

善最为基本的要求。 针对该问题, 需要在现有党内法规对于 “ 党政同责” 以及相关立法对于

“政府环境质量责任” 已经作出概括性规定的基础上, 通过配套立法确定党委和政府的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职责清单, 以职责清单为参照将党委和政府各自的职责落到实处, “ 完善党政同

责具体制度, 形成党规国法 ‘组合拳’ , 共同助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
 

〔38〕

四、 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协同的制度逻辑

　 　 (一) 协同的基础: 生态利益的法律表达

　 　 从世界范围来看, 法律的兴起与发展都以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文明形态更迭为基础。 从

法律形成的动因及各阶段制度构建的重点来看, 生态环境问题并非传统法律发展演变过程中的

内生问题。 我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步的法学理论与立法实践发展逐步形成了 “知识外源型

的研究范式” ,
 

〔39〕
 

加之我国法律体系发展完善的过程基本与工业化进程同步, 在 “ 知识外源

型” 影响和本土制度需求双重因素的作用下, 我国法律体系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导向的基本

利益诉求, 传统法律部门以经济利益为核心, 以经济效益 ( 包括经济公益) 最大化为基本使

命, 而环境法作为后起的新兴法律领域, 则定位于对生态利益的完整表达, 以生态利益的全面

实现为目标。 基于生态利益的利益共生性特征, 能否推动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协调共进, 是

生态利益诉求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 这首先需要传统法律部门以生态利益的法律表达为导向进

行转型调整, 为其与环境法的协同奠定基础。
　 　 21 世纪初以来, 我国传统法律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逐步把对环境问题的回应作为一个明确

议题提出来。 从二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来看, 我国法学领域围绕该议题的探讨形成

了具有共识的话语模式即传统法律的 “生态化” , 从根本上体现了传统法律部门在生态文明背

景下将生态利益诉求引入自身的探索和趋势。
 

〔40〕
 

从发展过程来看, 传统法律部门的生态化探

索进程, 与 2015 年以来生态文明主题党内法规的带动效应相契合, 已在立法层面确定了传统

法律部门在整体上生态化转型创新的发展方向, 这也为以生态利益的法律表达为导向的传统法

律部门与环境法的协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协同态势的形成, 还需要对传统法律部门的生态化在理性认知的基

础上予以合理定位。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 传统法律部门的生态化并非意味着对传统法律部门既

有法律理念与利益表达的整体否定, 而是对生态利益的局部引入和接纳。 如此定位需要回答两

个问题: 其一, 为什么不是全盘照搬生态利益而是局部引入和接纳; 其二, 局部引入和接纳生

态利益的目的与意义为何。 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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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法律部门的生态化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导向的适应性发展与完善, 而非对自

身的异化。 以产业促进为基本使命的传统法律部门对经济利益的片面倚重及其对生态利益的整

体忽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导致现代环境问题出现并愈演愈烈的主要法律根源。 因此, 对环境

问题的法律应对主要从两方面展开: 在传统法律部门中引入生态利益, 不断提高传统法律部门

利益表达的兼容性; 推动以生态利益完整表达为己任的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 以完善法律体系

的利益表达结构。 传统部门法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已经形成稳定的自我价值定位与相对封

闭的法律逻辑构建, 要从根本上实现从经济利益到生态利益的价值观更迭和基本逻辑转换, 既

不可能也无必要。 片面追求传统法律部门应对环境问题的 “全能” 或者 “全覆盖” , 不仅对传

统法律部门自身是一种非理性的异化, 也会扭曲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的关系。 因此, 传统部

门法的生态化只能是对生态利益的局部引入和接纳, 以此为导向对既往单一的经济利益取向进

行调整和补充, 使其逐步确立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兼容的立场, 以开放和兼容的姿态回应生态

利益的利益共生性制度需求, 从而使传统部门法与环境法的协同具有可行性。
　 　 传统法律部门对生态利益的局部引入和接纳为其与环境法的协同在观念上达成共识、 在制

度上形成交集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个绿色法律部门, 环境法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完整生态

利益保护的使命” ,
 

〔41〕
 

这决定了环境法与传统法律部门在价值取向上存在根本差异。 生态利

益的利益共生性特征又决定了环境法必须与传统法律部门协同, 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利益, 这就

需要在两个法律系统之间寻求共识与交集。 传统部门法对生态利益的局部引入和接纳正是这种

共识和交集的集中体现, 也反映了不同法律系统之间从分立到协同的发展趋势。 “ 法学特别是

部门法学, 是要为法律问题提供可能解决方案的一门技术, 而要解决问题, 首先要把问题放在

不同学科背景下进行审视, 再进行对比, 找出异同所在, 进而进行知识粘合, 共同协力解决问

题。”
 

〔42〕
 

因此, 不同法律系统 “ 共同协力” 的前提是 “ 知识粘合” 而非 “ 知识重合” , 而

“知识粘合” 需要 “粘合” 的连接点。 传统法律部门对于生态利益的局部引入和接纳作为传统

法律部门与环境法的连接点顺理成章, 这也是两者形成协同合力的基本立足点。
　 　 (二) 协同的展开: 以生态利益为导向的利益衡量与转化机制构建

　 　 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协同的初衷在于回应生态利益的利益共生性特征, 因此, 如何展开

协同从根本上取决于实现利益共生的制度需求。 利益共生是对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辩证统一关

系的概括描述, 其中既包含了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之间的竞争甚至冲突态势, 也体现了二者相

互转化和统一的可能。 共生能否实现, 取决于能否在制度层面协调二者的冲突并推进二者相互

转化。 因此, 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协同的展开应聚焦于两种法律机制构建: 其一, 协调经济

利益与生态利益冲突的利益衡量机制; 其二,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转化机制。
　 　 1. 重构以生态利益为导向的利益衡量机制

　 　 生态利益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利益诉求, 从其被明确提出及至后续成长, 始

终伴随着与经济利益的竞争乃至冲突, 如何构建协调二者冲突的利益衡量机制, 历来是相关法

学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命题。 有学者曾以民商法为传统法律部门代表, 概括了传统法律部门与环

境法在该问题上的不同取向, “民商法是 ‘两利相较取其重’ ……环境法则相反, 是 ‘ 两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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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取其轻’ ” 。
 

〔43〕
 

实际上, 传统部门法推崇的 “利重” 和环境法强调的 “害轻” , 都难以作为

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的方法论基础。 “利重” 与 “害轻” 都以比较为前提, 但在

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进行比较, 是否具备可比性是一个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 经济利益以

最大化为目标且量化清晰明确, 生态利益以无害为基础、 以持续改善为导向但难以定量评价,
二者从根本上不具备可比性, 以比较的思路确定二者冲突的协调机制并不可行。 生态利益诉求

的提出, 通常围绕遭受破坏或发生不利变化的环境状况展开, 但这一诉求的落实又往往导致对

与此关联的社会经济过程造成限制性影响。 然而, 生态利益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并不以否定或排

斥经济利益的正当性为前提, 所以生态利益的法律表达应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程度问题而非比

较的产物, 关键在于将生态利益法律保护的边界置于何处。 生态利益法律保护边界的确定, 在

肯定经济利益增长空间的同时, 也划定了经济利益扩张不可逾越的底线, 对于生态利益诉求而

言, 也有助于形成理性预期, 是传统部门法与环境法在各自不同立场上均能接受的调和举措。
因此, 确定生态利益法律保护的边界, 是重构以生态利益为导向的利益衡量机制的核心。
　 　 确定生态利益法律保护的边界, 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底线思维。 在法律层面划定生态环境

保护的底线, 形成刚性约束, 是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构建的重要举措。 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指出: “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 对突破三

条红线、 仍然沿用粗放增长模式、 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 绝对不能再干, 绝对不允许再

干。”
 

〔44〕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要求, “三线一单” 制度建设近年来被提上日程并逐步落

地。 “三线一单” 即 “ 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
“其核心就是以改善环境质量和维护生态环境系统功能为目标, 集成红线、 底线、 上线成果,
划定管控单元并编制差异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

 

〔45〕
 

“四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 形成

了相对完整的宏观环境管理前置体系” 。
 

〔46〕
 

至 2021 年 4 月, 全国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完成省级 “ 三线一单” 成果发布, 该制度全面进入落地实施应用阶

段。
 

〔47〕
 

但是, 该制度在实施层面还面临法律支撑不足的问题, “ 在全国层面缺乏法律法规、
政策制度保障, 各地将 ‘三线一单’ 纳入法律法规也多体现为 ‘原则性入法’ , 未作进一步详

细规定” 。
 

〔48〕
 

因此, “三线一单” 制度是重构以生态利益为导向的利益衡量机制的核心规范依

据, 应尽快推动其从政策措施向立法的系统转变, 通过相关立法的修改完善, 将其明确纳入环

境影响评价法、 长江保护法等流域立法以及各环境保护相关单行立法。 在相关立法中逐步形成

“三线一单” 制度规范体系, 为协调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冲突确立有操作性的规范依据, 是

传统部门法与环境法协同展开的首要方面。
　 　 2. 确立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转化机制

　 　 在有效协调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冲突的基础上, 推进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转化共生, 是

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协同的最终目标。 生态利益向经济利益的转化, 需要解决两个最基本的

问题, 即自然的生态属性是否具有经济价值以及如何体现经济价值。 具体而言, 自然的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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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家: 《 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识别与平衡》 , 《 法学评论》 2015 年第 6 期, 第 139 页。
前引 〔 1〕 , 习近平书, 第 11 页。
秦昌波等: 《 “ 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历程与展望》 , 《 中国环境管理》 2021 年第 5 期, 第 151 页。
石海佳等: 《 基于 “ 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 的区域环境管控体系构建思路———以珠三角

地区为例》 , 《 环境影响评价》 2018 年第 5 期, 第 24 页。
参见前引 〔 45〕 , 秦昌波等文, 第 151 页以下。
同上文, 第 155 页。



态属性表现为自然资源能够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 包括调蓄洪水、 调节气候、 土壤保护、 养分

循环、 净化环境、 维持生物多样性等” 。
 

〔49〕
 

对此, “生态学家不仅认识到, 生态系统为我们人

类提供的服务有时候可能比为我们提供的产品更有价值; 而且还认识到, 要想让生态系统提供的

这类服务得到保护的话, 这类服务的价值就有必要加以计算, 并将其体现在市场信号中” 。
 

〔50〕
 

因此, 生态经济学对于自然生态属性的经济价值意蕴已形成明确认识, 问题的重点是如何将自

然生态属性的经济价值体现于 “市场信号” 。 市场是一个以交易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 明晰

产权是推动产权交易展开继而构建市场的基本前提。 在法学的语境下, 明晰产权的重点在于对

财产属性权利的确认和界定。 因此, 在法律层面对自然提供的生态产品与服务进行财产属性权

利的界定, 是确立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转化机制的基础性制度设计。
　 　 “法学研究中将产权划为具体的法律制度, 如物权、 债权、 知识产权等制度, 在理论研

究中往往主要从物权特别是所有权的角度适用产权概念。”
 

〔51〕
 

但如果固守传统物权观念, 对

生态产品与服务的权利确定将难以展开, 因为自然提供的生态产品与服务是一种功能性的体现

而非实物形态的呈现, 并不符合物权对客体的基本要求。 因此, 对生态产品和服务进行财产属

性权利的界定, 需要以法律拟制为基础的制度创新, 其重点在于将生态产品和服务的功能性体

现拟制为财产属性权利的客体, 并构建权利的交易体系。 从发展趋势看, 这种权利拟制的制度

创新往往率先发生在环境法领域, 但其制度完善则有赖于传统法律部门的适应性调整, 并与环

境法形成协同制度创新。 比如, 排污权、 碳排放权等以环境容量为客体的权利类型, 其理论创

新与实践探索均从环境法领域起步, 但作为法律拟制的财产属性权利, 其实际运行需要多个传

统法律部门的协同支持, 如需要通过行政许可明确其权利边界并通过总量控制确定市场交易范

围, 需要在民事立法领域明确其权利登记、 流转、 抵押等交易规则, 需要在经济法领域确立权

利交易的监管机制等。 事实上, 对生态产品和服务进行财产属性权利界定并推进其市场交易的

过程, 也正是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形成协同合力的过程。 就当前实践来看, 对生态产品和服

务进行财产属性权利的界定并推进其市场交易已经起步, 但尚未形成体系, 未来还有较大发展

空间。 因此, 形成并确立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转化机制, 应以推进生态产品和服务财产属性

权利的体系化构建为抓手, 这不仅为环境法与传统法律部门在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制度创新提出

了明确的命题, 同时也推动了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协同的深化发展。

五、 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同发展

　 　 (一) 环境法既有定位与生态利益层次拓展需求的脱节

　 　 环境法形成伊始即以生态利益的完整表达为基本价值取向。 然而, 生态利益在不同的社会

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诉求重点, 现代意义环境法形成初期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与基

本社会情势决定了早期环境法对生态利益回应的重点, 并形成了强大的认知惯性。 前文论及,
这种认知惯性集中体现为 “以污染防治为中心的认知模式” 对环境法后续发展产生的深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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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南等: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论内涵及其实现机制创新》 , 《环境保护》 2017 年第 11 期, 第 14 页。
[美] 莱斯特·R. 布朗: 《 生态经济: 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 , 林自新、 戢守志等译, 东方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86 页。
肖国兴、 肖乾刚编著: 《 自然资源法》 ,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3 页。



响。 在这种影响下, 生态利益的核心诉求在于消除环境污染致害影响而实现 “ 无害” 目标,
环境立法也主要采用了单个环境要素污染治理的模式。 这种以 “ 无害” 为目标以及以单个环

境要素立法为主体的环境法定位至今未发生根本转变。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的全面展开, 生态利益诉求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拓展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52〕
 

2012 年, 习近平总书记用 “七个更” 对 “ 美好

生活” 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描述,
 

〔53〕
 

其中 “ 更优美的环境” 是满足 “ 美好生活需要” 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 因此, “在新时代, 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环境权的定义

应当明确体现出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追求, 而不能只为了保证环境质量达标” 。
 

〔54〕
 

我国环境法

的既有定位与现阶段生态利益层次拓展提升的制度需求之间存在脱节,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基于

“更优美的环境” 而形成的生态利益诉求的表达与实现。
　 　 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难以形成合力, 是我国环境法的既有定位与现阶段生

态利益层次拓展提升的制度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的最集中的体现。 “ 更优美的环境” 是一个生态

环境状况不断改善的动态过程, 其不仅局限于污染治理的 “ 无害” 目标, 更要通过对 “ 山水

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 逐步实现生态环境在整体上的质量提升, 以促进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 因此, 体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区域与流域立法成为我国环境立法创新的重点

领域并呈快速发展趋势, 长江保护法、 湿地保护法、 黄河保护法近几年相继出台, 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法已于 2023 年颁布并即将生效, 国家公园法等自然保护地立法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中。 区域与流域等系统性环境立法与既有的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体现了不同的立法思路和规

范要求, 也各有不同的作用领域和功能展开方向, 两种立法模式对于生态利益的完整全面表达

均不可或缺。 但由于观念与制度存在明显差异, 两种模式必然存在关系协调与功能协同的问

题。 现有环境法相关的体制与机制主要立足于传统的单个环境要素立法而形成, 短期内无法与

区域及流域等体现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立法契合, 必然导致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

难以形成合力。 为实现基于 “无害环境” 及 “更优美的环境” 而提出的不同层次生态利益诉

求的互通与衔接, 应着力解决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同发展问题。
　 　 (二) 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协同的核心问题

　 　 环境法中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传统的形成, 在方法论上主要受到了还原论的影响。 还原论作

为哲学领域的方法论之一, 其核心在于 “把整体分解为个体” 的还原思维。 “ 将环境分解为各

个要素是世界各地环境法的共同特征, 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肯定的是,
还原主义的环境保护理念并非全然不能成功。”

 

〔55〕
 

环境立法早期主要围绕环境问题之 “ 害”
展开, 因而对笼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之 “ 害” 进行分解及类型区分, 并采用特定环境要素治

理的单行立法模式, 更能体现立法指向的明确化和精确化, 也充分体现了环境立法中的还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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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 ,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1 页。
参见汪晓东等: 《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综述》 , 《 人民日报》
2021 年 6 月 28 日第 1 版。
秦天宝: 《 论新时代的中国环境权概念》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2 年第 3 期, 第 8 页。
[ 新西兰] 克劳斯·鲍斯曼: 《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环境法上的还原主义》 , 张宝译, 《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 社

会科学版) 》 2019 年第 4 期, 第 32 页以下。



维, 且在特定阶段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从解决问题的路径来看, “还原论的方法立场侧重于碎

片化的纠纷解决, 即是以个案为中心的, 通过个案争议促进价值的普遍化” 。
 

〔56〕
 

因此, 以还

原论为基础的单个环境要素立法更侧重于回应生态利益中的个体及局部利益诉求, 尤其是以

“无害” 为目标的个体及局部利益诉求, 这在环境立法的早期发展阶段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随着环境问题的复杂化、 广泛化以及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化, 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立法模式

逐渐显现其局限性, 而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的立法需求日益迫切。 对

此,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 要从生态系

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 追根溯源、 系统治疗, 防止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要找出问题根

源, 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
 

〔57〕
 

以长江保护法的出台为标志, 我国环境立

法开始了从单个环境要素向 “ 生态系统” 的识别转向和功能递进, 通过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

整体观回应现阶段的环境治理需求。 因此, 系统性环境立法实际上是以生态系统为立法对象,
对生态利益的回应更强调利益诉求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从而使利益诉求体现出更为明显的公共

利益属性。 系统性环境立法在公共利益层面对生态利益法律表达的回应, 契合了环境法的发展

趋势, 将成为未来环境立法发展的重点领域。
 

〔58〕

　 　 因此, 从利益分析的角度而言, 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实际上分别侧重于表

达不同层次的生态利益诉求, 前者主要着眼于个体与局部的生态利益诉求, 后者则强调在公共

利益层面对生态利益诉求的回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 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

同, 本质上是生态利益完整表达中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理性认知和关系协调的问题。
　 　 (三) 环境司法专门化: 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协同新视角

　 　 在环境法的理论研究中, 通常将公共利益作为环境法表达的生态利益的主体内容, 但公共

利益不能覆盖生态利益的全部诉求。 基于 “ 更优美的环境” 而形成的生态利益诉求, 既表现

为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提升的需要和期冀, 也包含着每一社会个体对所处生态环境的

感受与改善需求, 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交织共存。 实际上, “自然人始终作为独

立的个体享受环境公共利益” ,
 

〔59〕
 

司法实践同样强调 “ 要区分环境私益和环境公益, 根据公

益和私益的特点探寻有针对性的保护方式” 。
 

〔60〕
 

因此, 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

协同的重点应在于对生态利益的完整表达, 尤其是对生态利益诉求中的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

同步推进和有效实现。 现有关于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协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规

范层面, 着力解决两个方面立法规范的空白、 冲突与衔接问题, 也有学者提出应在立法中以整

体论明确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立法原则、 以还原论进行具体制度设计, “实现对整体论与还原论

的超越” 。
 

〔61〕
 

规范层面的系统优化对于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协同的完善不可

或缺, 但这种完善还有赖于相应利益识别与保护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环

境司法专门化实践对此作出了明确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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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寅、 高颖: 《 从还原论、 整体论到系统论: 环境法学方法论立场的省思》 , 《 贵州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21 年第 2 期, 第 76 页以下。
前引 〔 1〕 , 习近平书, 第 265 页。
参见朱谦: 《 环境公共利益的法律属性》 , 《 学习与探索》 2016 年第 2 期, 第 64 页。
王小钢: 《 义务本位论、 权利本位论和环境公共利益———以乌托邦现实主义为视角》 , 《 法商研究》 2010 年第 2
期, 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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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1 月 7 日, 第一次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提出, “ 要牢牢扭

住审判专门化这一牛鼻子, 着力构建审判机构、 审判机制、 审判程序、 审判理论以及审判团队

‘五位一体’ 专门化机制” ,
 

〔62〕
 

首次从审判专门化的角度对环境司法专门化应涵盖的内容进行

了部署。 环境司法专门化在我国的确立及快速发展, 意味着环境司法成为我国具有特殊属性的

司法审判专业分工领域。 实践中, “环境司法专门化深入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 ……塑造了环

境公益与私益整体系统保护的新格局” 。
 

〔63〕
 

事实上,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环境司

法专门化实践的典型案例, 明确包括了着眼于单个环境要素的、 对个体利益层面的生态利益予

以保护的司法实践。
 

〔64〕
 

保护公共利益层面的生态利益的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 则涵盖了单个

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两个领域, 前者主要包括近年来围绕大气污染、 水污染损害救

济的环境公益诉讼, 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围绕保护区域与流域的系统性环境立法展开的相关司法

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 2020 年、 2021 年持续发布的 “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以及 2023 年发布的 “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
大多为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因此, 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立足于对生态利益的系统保护, 完整涵

盖了生态利益诉求中的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 司法实践的展开并非以对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

统性环境立法进行区分为前提, 而是以生态利益的司法保护为导向, 将不同类型的生态利益诉

求纳入同一属性的司法审判专业分工领域。 从这个角度说, 我国的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从法律

实施的角度, 对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同产生了具有导向意义的影响。
　 　 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也有益于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同在规范层面予以

完善。 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协同的目标在于对生态利益诉求的完整表达, 基于

生态利益的层次拓展性特征, 现阶段生态利益诉求的提出以对 “ 更优美的环境” 的期待为基

础。 但是, “优美” 或者 “更优美”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态环境主观感受的描述, 具有较大的

不确定性, 无论是单个环境要素立法还是系统性环境立法, 都难以将其在规范层面上予以落

实, 而只能对其作出原则性规定, 而且相关规定还可能存在不一致或者重叠。 这就需要环境司

法专门化实践基于对生态利益的识别和保护, 对关于 “ 更优美的环境” 的原则性规定进行解

释和细化。 司法实践对生态利益进行衡量与确认的过程, 是推进该问题在规范层面逐步完善的

有效途径。 “ ‘个案中之法益衡量’ 是法的续造的一种方法, 它有助于答复一些———法律未明

定其解决规则之———规范冲突的问题, 对适用范围重叠的规范划定其各自的适用空间。”
 

〔65〕
 

实际上, 对于我国现阶段以 “更优美的环境” 为基础的生态利益诉求, “ 法律未明定其解决规

则” , 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为相关立法包括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规范完善提

供了明确的规则设计参照。 而且, “每个判决都有一种生殖力, 按照自己的面目再生产。 ……它

具有至关重要的力量。 它就成了渊源, 从中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原则或者规范并影响此后的判

决” 。
 

〔66〕
 

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同样具有 “生殖力” 与 “再生产” 功能, 判决中对于以 “ 更优

美的环境” 为导向的生态利益的识别与保护, 有助于形成 “新的原则或者规范” , 成为单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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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要素立法及系统性环境立法在规范层面不断完善的不可或缺的素材, 同时也是两者协同程度

不断提高的过程。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构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体系, 是

我国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治体系的构建, 应以

生态利益在法律层面的完整回应和表达为目标, 坚持法律协同观, 推动我国传统法律整体上的

理念更新和制度转型。 生态利益的时代同步性、 利益共生性、 层次拓展性特征, 决定了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律协同应从不同层次系统展开。 以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协同为基础, 以传统

法律部门与环境法的协同为导向, 以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同发展为重点,
应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律协同在各层次展开的优先行动领域。 通过不同法律领域在各

层次协同的展开, 体现与规范党对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领导, 形成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协同

的制度逻辑, 并着力推进不同类型环境立法的协同发展, 为构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

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Abstrac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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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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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y
 

and
 

nature,
 

ecological
 

interes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ra
 

contemporaneity,
 

coexistence
 

with
 

other
 

interes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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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response
 

to
 

and
 

expression
 

of
 

ecological
 

interests
 

is
 

a
 

cru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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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nstructing
 

a
 

legal
 

system
 

that
 

adv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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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is
 

objective
 

sh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at
 

different
 

levels.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laws
 

and
 

intra-Party
 

regulations,
 

we
 

can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iz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driven
 

by
 

intra-Party
 

regulations
 

as
 

well
 

as
 

facilitate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
tween

 

the
 

two,
 

thereby
 

embodying
 

and
 

regulating
 

the
 

CPC’s
 

leadership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gal
 

system
 

that
 

fosters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fully
 

capturing
 

the
 

contemporary
 

nature
 

of
 

ecological
 

interests.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branches
 

of
 

law
 

and
 

envi-
ronmental

 

law,
 

we
 

can
 

establish
 

an
 

interest
 

evalu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guided
 

by
 

ecologi-
cal

 

interests,
 

thereby
 

ens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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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Finally,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legislation
 

targe-
ting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elements
 

and
 

systemic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and
 

with
 

the
 

speci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the
 

primary
 

path,
 

we
 

can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rehensiveness
 

and
 

system-
atic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laws
 

in
 

expressing
 

ecological
 

interests
 

and
 

adequately
 

address
 

the
 

demands
 

for
 

extending
 

ecological
 

interests
 

driven
 

by
 

the
 

aspiration
 

for
 

a
 

“more
 

beautifu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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